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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2024 年全省“敬老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老龄办，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，有关

涉老社会组织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
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，

持续优化养老孝老敬老社会环境，按照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关

于开展 2024 年全国“敬老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全国老龄委发〔2024〕

4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开展 2024 年全省“敬老月”活

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宗旨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全省

广泛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。坚持以老年

人为中心，强化社会保障、养老服务、健康支撑三大体系建设，

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，加强对老年人关爱帮扶，促

进老年人社会参与，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，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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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美德，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，打造福建“老有所福”

老龄工作品牌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坚持以老年人为中心，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。

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动员各界力量，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。动员组织

广大党员干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，广泛开

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，重点深入高龄、留守、失能失智、

失独老年人家庭，为老年人送关怀、解难事、办实事，倾听老年

人心声，关心老年人生活。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、相关社会组织

和助老志愿服务团队，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关爱帮扶公益活动。

组织开展“敬老月——蓝马甲智慧助老行动”，加强老年人数字技

能教育和培训，建立数字技术帮扶体系，帮助老年人更好的融入

数字时代。

（二）构建服务平台，满足老年人社会参与需求。深入开展

新时代“银龄行动”，引导组织老年人发挥自身技术及业务专长开

展多种形式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。通过各地老年大学、社区组织、

基层老年协会，为老年人搭建活动平台，广泛组织开展适合老年

人的文体活动。广泛开展“九九重阳”全民健身主题活动，加强

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导，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技能，推广太极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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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段锦、五禽戏等传统运动项目。鼓励各地在“重阳节”当天免

费向老年人开放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，推动公

共体育场馆为老年人提供优惠服务。支持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

养生旅游、医疗旅游等休闲度假类产品。将老年残疾人健身体育

纳入全民健身整体安排，推出更多适合残疾老年人的康复健身体

育方法和活动。

（三）加强司法服务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深入开展“法

律服务助老护老”行动，推动平台服务便老、优质服务援老、公

证服务惠老、调解服务助老、公益服务爱老、普法服务护老。开

展“敬老月”专题法治宣传活动，加强涉老反诈防骗的普法宣传，

发布典型案例，切实增强老年人防范意识，不断提升全社会对老

年人权益保护关注度。持续加强电信网络诈骗、非法集资等风险

监测和预警提示，严厉打击食品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犯

罪活动，强化老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着力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普及健康知识，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。面向老年人组

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知识科普活动，普及老年人失能预防、慢

性病防治、应急救助、生命教育、心理健康维护等老年健康知识。

积极宣传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、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、中医药健

康管理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。深入开展老年口腔健康、

老年营养改善、老年心理关爱、阿尔茨海默病防治促进和老年听

力健康促进行动，促进健康老龄化。深入开展“体重管理年”活

动，加强老年人体重管理，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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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作用，指导老年人选择适口餐食，坚持适当运动，维持适宜

体重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倡导，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社会氛围。组织开

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，倡导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观，积极

看待老龄社会、老年人和老年生活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，鼓

励各地创作播出敬老孝亲题材的公益广告、微电影、短视频、动

漫、歌曲等作品，讲好福建老有所福故事、传播老有所为事迹，

在重阳节前后进行专题报道。加大基本医疗保险、长期护理保险

宣传力度，促进老年人对医疗保障政策的熟悉理解。开展“重温

经典”频道进养老机构活动，以经典影视内容持续扩大老年文化

服务供给。推进老年阅读工作，保障老年人基本阅读权益，开展

向全省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。推广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典型

经验，弘扬孝老敬老文明乡风。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巾帼志

愿阳光行动，推动营造关心爱护老年人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统筹谋划。各地老龄办要切实加强对“敬

老月”的组织领导，提早谋划、精心安排、统筹推进，确保实效。

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部门和行业优势，整合资源、突出特色，

打造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“敬老月”活动。

（二）面向基层，注重实效。要坚持贴近实际、贴近基层、

贴近老年人，通过一系列的务实活动，切实为老年人办实事、解

难事、做好事。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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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节俭办活动，不搞铺张浪费，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。

（三）多方参与，扩大影响。要积极整合政府、市场、个人

等各类资源，动员企事业单位、城乡社区、涉老社会组织、公益

团队等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“敬老月”各项活动。要充分利用

主流媒体、新媒体、自媒体等平台，向社会全方面、多角度宣传

报道“敬老月”系列活动，不断扩大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。

请各地、各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前将“敬老月”活动总

结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报送省老龄办，鼓励随时报送开展活动的

相关视频、新闻报道等资料。

联 系 人：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 林宁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48463

附件：有关涉老组织名单

福建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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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有关涉老组织名单

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、省老年书法艺术协会、省老科学技术工

作者协会 、省老年事业促进会、省老年学学会、省养老康复协会、

省老年事业基金会


